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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财政教〔2024〕73号 

 

 

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关于印发教学管理人员听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 

通   知 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管理人员听课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
2024 年 9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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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教学管理人员听课管理办法 

（修订） 
为健全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监督检查教学计划执行

情况和教师课堂教学效果，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工作中存在

的问题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服务的改善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听课主体 

1.校领导。 

2.教务部、教育教学评价中心、教师发展中心中层领导

人员。 

3.学部执行部长和副部长、学院院长和副院长、教研室

（系）主任和副主任。 

二、听课时数 

1.校领导每学期听课 2学时以上（其中主管教学副校长

4 学时以上）。 

2.教务部、教育教学评价中心、教师发展中心中层领导

人员每学期听课 4 学时以上。 

3.学部执行部长和副部长、学院院长和副院长、教研室

（系）主任和副主任每学期听课 5 学时以上。 

三、听课范围 

1.校领导及教务部、教育教学评价中心、教师发展中心

中层领导人员在全校普通本科课程范围内选择听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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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部执行部长和副部长在本学部教师所承担的普通

本科课程范围内选择听课，学院院长和副院长、教研室（系）

主任和副主任在本学院教师所承担的普通本科课程范围内

选择听课。 

四、听课要求 

1.坚持目标导向，一般应将新开设课程、新任教师授课

课程、青年教师授课课程、双语课程、外聘教师授课课程和

教评成绩较低教师授课课程作为听课重点。 

2.听课人员应在学期期初制定听课计划，提前了解课程

基本情况（包括授课教师、时间和地点，学生年级、班级和

专业，等等）。 

3.听课原则上不事先通知任课教师，但听课人员应至少

提前 5 分钟到达教室。听课时，听课人员应尊重授课教师，

遵守课堂纪律，坚持把当节课听完，不中途离开。 

4.听课人员一般应了解和掌握以下情况，不同人员听课

当有侧重点。 

（1）教师教学准备（包括教案或讲义、多媒体课件、

实验器具等）情况； 

（2）课堂教学纪律以及教师的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

教学手段、教学效果等情况； 

（3）学生到课率和精神面貌、课堂学习气氛等情况； 

（4）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及其管理工作的意见与诉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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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教学环境和设施、教风、学风、保障服务等方面

存在的问题。 

5.听课人员应实事求是填写《听课记录本》，听课结束

及时与授课教师交流反馈，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。 

6.听课中发现的问题，属听课人员所在单位或部门职责

范围内的，由该单位或部门及时自行解决；属听课人员所在

单位或部门职责范围外的，或属全校性问题的，应及时反馈

给教务部，报请主管校领导研究解决。 

五、听课管理 

1.《听课记录本》由教育教学评价中心负责统一印制，

并于每学期开学初发放。 

2.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听课人员《听课记录本》统一

交由教育教学评价中心存档，学部及其内部学院听课人员

《听课记录本》交由该学部本科教学服务中心存档，独立建

制学院听课人员《听课记录本》交由该学院教学服务中心存

档。 

3.学部本科教学服务中心和独立建制学院教学服务中

心负责汇总、整理和分析本单位教学管理人员听课情况，形

成分析报告。汇总表和分析报告经主管教学副部长（副院长）

审定后，于每学期期末 2 周内报送教育教学评价中心。 

4.教育教学评价中心负责汇总和分析每学期全校教学

管理人员听课情况，并适时公布汇总分析结果。 

六、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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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

学管理人员听课管理办法》（河财政教〔2019〕77 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2.本办法由教育教学评价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4年 9月 10日印发 


